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300425          证券简称：环能科技         公告编号：2018-085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6,642,380 股，占总股本的 6.89%；实际可上

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42,678,759 股，占总股本的 6.30%。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发行概述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吴志明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88 号）同意，环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环能科技”、曾用名“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江

苏华大离心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大”）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其中向交易对方吴志明等发行股份 8,722,638 股用于购买资产；同时向广东宝新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新资产”）等非公开发行 9,498,631 股募集配套

资金，发行价格均为 21.94 元/股。上述股份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上市，公司总股

本由 158,400,000 股增加至 176,621,269 股。其中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钱月萍

等 17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43,882 股，限售期 12 个月，该部分股份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正式上市流通；宝新资产及吴志明等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277,387 股，限售期 36 个月至 60 个月不等, 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所持限售股份。 

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该

议案及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结果，公司以总股本 189,668,889 股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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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9.785784 股，共计转增 185,605,877

股。2017 年 6 月 26 日，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375,274,766

股，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变更为 30,227,507 股。 

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根据该议案及后续因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回购注销形成的股本

变动结果，公司以总股本 376,851,23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7.966533

股，共计转增 300,219,775 股。2018 年 5 月 29 日，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

司总股本增加至 677,071,005 股，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变

更为 54,308,350 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677,071,005 股，其中限售股份数量为

92,767,010 股（含高管锁定股 14,193,392 股、首发后限售股 66,911,799 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 11,661,819 股），占总股本的 13.70%；无限售股份数量为 584,303,995

股，占总股本的 86.30%。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46,642,380 股，占总股本的

6.89%；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42,678,759 股，占总股本的 6.30%。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的主要承诺事项及承

诺目前的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施耿明;吴志明 

本人认购的环能科技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本人名

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期满后按

以下方案执行：满 36 个月后，本人第一期可解锁认

购的环能科技股份不超过 50%；满 48 个月后，本人

第二期可解锁认购的环能科技股份不超过 25%；满

60 个月后，本人第三期可解锁认购的环能科技股份

不超过 25%。在满足上述锁定期的同时，本人解锁

股份需待股份补偿责任履行完毕后方能执行解锁。 

2015-12-03 5 年 正常履行中 

吴忠燕 

本人认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本人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在满足上述锁定期

的同时，本人解锁股份需待股份补偿责任履行完毕

后方能执行解锁。 

2015-12-03 3 年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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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承诺，本公司通过本次认购取得的环能科技

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015-12-03 3 年 正常履行中 

冀延松;李东来;

李游华;余德才;

曾济君;曾学平 

本人承诺，本人通过本次认购取得的环能科技股份，

自该等股份登记至本人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 

2015-12-03 3 年 正常履行中 

施耿明;吴志明;

吴忠燕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或者组织

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江苏华大及其子

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不会直接或间接

拥有与江苏华大及其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的

股份、股权或任何其他权益。本人不会在与江苏华

大及其子公司的主营业务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

或者单位任职。若违反上述承诺造成环能科技遭受

损失，本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2015-12-03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施耿明;吴志明 

本人承诺，在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任职期间内，

未经环能科技书面同意，不得在环能科技及其子公

司、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从事与标的公司及

其子公司相同或者类似的业务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其他经营主体从事该等业务；不得在其他与标

的公司及其子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任何企业或组织任

职，或为该等企业提供与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

或类似的技术、财务或支持等。如违反上述承诺的

所得归标的公司所有。 

本人承诺自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离职后 2 年后不得

在环能科技及其子公司、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

从事与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和类似业务的任何

企业或者组织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或通过直接或

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从事该等业务；不在同标

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任

职；不以环能科技及其子公司、标的公司及其子公

司以外的名义为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现有客户提供

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或服务。如违反上述承诺的所得

归标的公司所有。 

2015-12-03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施耿明;吴志明 

本人承诺为保证标的公司的持续发展和保持持续竞

争优势，自本次交易完成后 6 年应确保在标的公司

继续任职，并尽力促使标的公司的管理层及关键员

工在上述期间内保持稳定。 

存在以下情形的，不视为本人违反任职期限的承诺：

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被宣告失踪或被宣

告死亡而当然与环能科技或标的公司终止劳动关系

的；环能科技或标的公司违反协议相关规定解除本

人，或调整本人工作而导致本人离职的。 

2015-12-03 6 年 正常履行中 

蔡建春;高华;顾

卫一;黄建清;黄

（一）利润承诺 

业绩承诺人承诺，江苏华大在 2015 年、2016 年和
2015-12-03 

至 2017 年

12月31日 
已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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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忠;蒋嵬;李

萍;钱利东;沈瑞

东;施耿明;施学

明;施永成;吴志

明;吴忠燕;袁国

兵;章志良 

2017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

元、3,300 万元和 3,700 万元，利润承诺期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合计净利润数不低

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非

经常性损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定义界定。 

各方同意，如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实际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合计净利润

（以下简称“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则业绩

承诺人应向上市公司作出补偿。如在利润承诺期内

任意一个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

润，但利润承诺期内实现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总和不

低于 10,000 万元的，视为业绩承诺人完成其利润承

诺。 

（二）实际净利润及资产减值的确定 

1、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实

现的实际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与上市

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时出具），分别对江苏华大在

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对应的实际净利润数额进行审

计确认。 

2、在利润承诺期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即 2017 年）

江苏华大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日内，上市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江苏华大进行减

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以确定交易标的

的减值额。 

3、江苏华大利润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按以下

原则计算： 

江苏华大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上市公司在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利润承诺期内未经江

苏华大董事会批准，不得变更江苏华大的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 

4、各方同意，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

系业绩承诺人在江苏大华现有条件下经营所产生的

净利润。如上市公司对江苏华大有新增投入，该新

增投入产生的利润由各方另外协商确定。 

（三）补偿的实施 

1、利润承诺期届满后，如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

实际净利润小于承诺净利润，则业绩承诺人应按以

下列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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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金补偿：如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实际净

利润高于承诺净利润的 90%（不含本数）时，业绩

承诺人将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之间的差额部分

以现金形式向上市公司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承诺净利润－实际净利润 

（2）股份及现金补偿：如江苏华大在利润承诺期的

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的 90%（含本数）时，

业绩承诺人将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之间差额部

分以股份及现金形式向上市公司补偿。计算公式如

下： 

应补偿金额=（承诺净利润－实际净利润）÷承诺净

利润×本次交易的总对价 

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 

2、如产生上述股份及现金补偿项目的补偿义务时，

吴志明、施耿明、吴忠燕应首先以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吴志明、

施耿明、吴忠燕现金补足；其他业绩承诺人应以现

金进行补偿。 

3、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江苏华大进行减值测试后出具《减值测

试报告》，若交易标的期末减值额>利润承诺补偿金

额，则业绩承诺人应对上市公司进行资产减值补偿，

资产减值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利润承诺补偿金

额。 

4、利润补偿义务的承担 

（1）如业绩承诺人需根据本协议约定承担利润承诺

及资产减值补偿义务，则业绩承诺人之每一方按照

约定比例承担： 

（2）如除吴志明、施耿明、吴忠燕之外的其他业绩

承诺人根据本协议约定承担利润补偿义务，但其现

金补偿不足的，不足部分由吴志明、施耿明、吴忠

燕承担连带补偿义务。 

（3）吴忠燕同意将本次交易获得的现金对价的 10%

（共计 321.59 万元）作为补偿保证金存放于环能科

技指定的银行账户，章志良、沈瑞东、高华、施学

明、顾卫一、李萍、黄建忠、袁国兵、蒋嵬、蔡建

春、施永成、钱利东、黄建清同意将本次交易获得

的现金对价的 20%（共计 631.54 万元）作为补偿保

证金存放于环能科技指定的银行账户。在前述自然

人发生实际补偿义务时用于对环能科技的补偿。未

经环能科技书面同意，该补偿保证金不得用于其他

任何目的。如前述自然人未产生利润补偿义务或补

偿后有剩余的，环能科技应及时将补偿保证金返还。 

5、补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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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净利润以江苏华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确定。 

如业绩承诺人需根据本协议约定承担补偿义务，业

绩承诺人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本次交

易拟购买交易标的的总价。 

6、利润承诺期内上市公司股票若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业绩承

诺人本次交易认购股份总数将作相应调整，回购股

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7、利润承诺期内上市公司股票若实施转增或送股分

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1

＋转增或送股比例）。 

2018 年 4 月，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川华衡评报〔2018〕56 号），江苏华大在利润承

诺期内实现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10,000 万元，业绩承诺人完成其利润

承诺且不存在减值情况。根据利润补偿协议，公司已退回吴忠燕等 14 位业绩承

诺人的补偿保证金及其利息。吴志明、吴忠燕、施耿明未产生利润及资产减值补

偿义务，解锁条件达成。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除上述承诺外，无后续追加承

诺。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一直严格履行上述各项承诺，未发生违

反上述承诺的情况。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不影响其继续履行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一）。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46,642,380 股，占总股本的 6.89%；实际可上

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42,678,759 股，占总股本的 6.30%。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0，包含宝新资产 1 家机构和

吴志明等 9 位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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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托管单元

编码 
备注 

1 冀延松 9,462,233 9,462,233 9,462,233 001100  

2 李东来 736,524 736,524 736,524 002700  

3 曾济君 2,209,740 2,209,740 2,209,740 002700  

4 曾学平 736,522 736,522 736,522 002700  

5 李游华 3,239,677 3,239,677 449,144 002700 备注 2 

6 吴志明 7,691,399 3,845,700 3,845,700 213800 备注 1 

7 施耿明 7,640,543 3,820,272 3,820,272 213800 备注 1 

8 吴忠燕 5,210,490 5,210,490 5,210,490 213800  

9 余德才 1,178,764 1,178,764 5,676 267700 备注 3 

10 

广东宝新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6,202,458 16,202,458 16,202,458 272800  

合计 54,308,350 46,642,380 42,678,759  

备注 1：在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过程中，吴志明、施耿明承诺在符合解锁条件

下，所持第一期可解锁认购的环能科技股份不超过 50%；满 48 个月后，第二期

可解锁认购的环能科技股份不超过 25%；满 60 个月后，第三期可解锁认购的环

能科技股份不超过 25%。 

备注 2：股东李游华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为 3,239,677 股，因质押冻结的股

份数为 2,790,533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449,144 股，上述冻结的

股份解除冻结后可上市流通。 

备注 3：股东余德才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为 1,178,764 股，因质押冻结的股

份数为 1,173,088 股，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5,676 股，上述冻结的股

份解除冻结后可上市流通。 

四、本次解限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 

股份类别 

本次解限前 本次解限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92,767,010 13.70 46,124,630 6.81 

高管锁定股 14,193,392 2.10 14,193,392 2.10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股份类别 本次解限前 本次解限后 

首发后限售股 66,911,799 9.88 20,269,419 2.99 

股权激励限售股 11,661,819 1.72 11,661,819 1.7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84,303,995 86.30 630,946,375 93.19 

股份总数 677,071,005 100.00 677,071,005 100.00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履行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中的限售承诺；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28 日 




